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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源县船塘镇“11•19”一般事故防范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为深刻汲取东源县船塘镇“11·19”一般事故教训，督促生

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有效落实，防范遏制同类事故的发

生。根据国务院安委办印发的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

实评估办法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

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指引》的通知（粤安办〔2023〕122 号）规定，县安委办成

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住建局和县总工会等相关单

位人员组成的评估组，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对东源县船塘镇

“11·19”一般事故的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。

评估组通过听取汇报、座谈交流、查阅文件资料、走访核实等方

式，对照事故防范措施建议及责任追究、行政处罚等逐项评估检

查。

一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《东源县船塘镇“11·19”一般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调

查报告》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的处理意见已全部落实。

（一）给予行政处罚的企业和责任人（1 家、1 人）

1.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2023 年 8 月 4 日，东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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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应急管理局已对其处以 31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（东应急罚

〔2023〕17 号）。

2.廖某，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

责人。2023 年 8 月 4 日，东源县应急管理局已对其处以 12000

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（东应急罚〔2023〕16 号）。

（二）落实党纪、政务处分责任追究人员（2 人）

1.罗某某，东源县船塘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公室负责人。

根据东源县纪委监委复函，2023 年 5 月 24 日，东源县船塘镇人

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对其进行提醒谈话。

2.谢某某，东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负

责人。根据东源县纪委监委复函，2023 年 5 月 31 日，东源县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同志已对其进行提醒谈话。

（三）企业内部问责人员（5 人）

1.黄某某，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。2023

年 4 月 2 日，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对其进行内部通报

记过，罚款 3000 元。

2.廖某某，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专职安全员。2023

年 4 月 2 日，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对其进行内部通报

记过，罚款 3000 元。

3.伍某某，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汽车起重机司机。

2023 年 4 月 2 日，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对其进行辞

退，罚款 2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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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张某，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外架班组工人。2023

年 4 月 2 日，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对其进行辞退，罚

款 2000 元。

5.胡某某，惠州广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。

2023 年 1 月 10 日，惠州广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已对其进行

内部通报批评、取消年度绩效奖金。

（四）其他问责

调查报告责成住建部门对惠州广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安全生产监理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予以处理，根据东源县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书面情况说明，因事故项目是设施农业用地建设项

目，属无法办理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无介入监督建设项目，

故无法对其进行相关处理。

二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《调查报告》提出了 4 个方面的整改措施，河源市路兴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、惠州广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、东源县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、东源县船塘镇人民政府认真查摆存在问题和深层次

原因，逐条部署落实，对照整改问题，全面加强和改进了安全生

产工作。

（一）关于“河源市路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

教训，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”落实情况。河源市路兴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对东源县船塘镇“11·19”一般事故的深刻反

思，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全面加强和改进了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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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。一是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召开事故分析安全教育会，以本

起事故为案例对本公司各部门、各项目部进行全面通报，并提出

具体安全生产工作要求。要求各项目负责人必须做到思想到位、

责任到位、工作到位，确保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具体到人、落到实

处。二是召开了安全生产整改专题会议，针对本起事故暴露出的

突出问题，全面部署落实整改工作，要求各部门要对标对表、不

折不扣落实整改。三是公司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加强对施工

现场安全生产的督促、检查工作，针对高风险岗位易发生事故的

特点，通过加大巡查、检查的频次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违章作

业行为事故隐患。

（二）关于“惠州广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认真吸取事故

教训，依法落实安全生产监理责任”落实情况。惠州广夏工程项

目管理有限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一是加大对施工单位各类施

工方案和安全措施的全方位审查、审核和监督检查，确保各项施

工安全措施落实到位。二是组织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定期召开安

全例会，认真总结分析项目阶段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存在问题，采

取有力措施落实整改。三是加大对施工现场重点部位、重要岗位

的巡视、巡查频次和旁站作业，及时纠正和制止施工单位各类安

全违章行为，有效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三）关于“东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进一步加强建筑施

工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”落实情况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

汲取事故教训，牢固树立“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”的理念，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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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建筑施工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，全力推动建筑施工形势持

续稳定好转，坚决预防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二是加强指导

属地政府规范非受监建设工程安全监管，督促乡镇人民政府落实

属地管理责任，确保各类在建工程的施工安全。三是根据季节特

点、气候变化、施工进度等因素精准研判形势，在重大节假日、

周末等特殊时段，通过加强巡查、检查频次，督促项目参建各方

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四）关于“船塘镇人民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把

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

安全”落实情况。船塘镇人民政府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，

一是 2022 年 11 月 30 日，对事故项目各参建单位负责人进行了

安全生产约谈，进一步压实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2022 年

12 月 24 日，召开了辖区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全面部署

在建项目安全生产工作，压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、参建各方主体

责任。二是持续落实严管重罚，针对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各方

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和工程施工等重点环节存在的各类违法违规

行为进行严厉查处。三是制定并印发了《船塘镇巡查监督管理机

制》， 进一步加强辖区内建筑施工、农村建房和农业设施建设项

目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。

三、同类企业举一反三落实情况

在此次评估工作检查中，抽查了与发生事故企业同类企业厦

门住总建设有限公司，发现同类企业仍存在不同程度存在同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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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问题，举一反三整改成效还有不足。一是未按照工程监理

规范的要求，采取旁站、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，对建设工程实

施监理；二是未对施工现场进行定期安全检查，并做好检查记录。

四、评估结论及意见建议

从总体上看，东源县船塘镇“11·19”一般事故的责任追究

和整改措施意见已落实。为进一步深化防范措施，评估组提出以

下意见建议：

（一）持续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住建部门、属地政府要

认真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和属地管理工作要求，切实把思想和行

动统一到国家和省市县关于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上来，要进一步

健全完善非受监建设项目的监管工作机制，规范非受监建设项目

安全生产监管，要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，严查施工

现场各类安全违章行为，确保项目参建各方的安全生产各项防范

措施和职责任务落细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安全教育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。要加强

督促各在建工地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计划的总体要求，结合各个岗位的特点，科学、合理安排教育

和培训工作。要采取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，包括组

织专门的安全教育培训班、作业现场模拟操作培训、召开事故现

场分析会等，确保安全培训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强化隐患排查治理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要扎实开展

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，聚焦可能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的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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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故障、非法违法行为、安全管理缺陷等重大事故隐患，督促

企业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工作措施，认真排查和整改重大事故隐

患，守牢兜住安全发展底线。围绕严格管控危大工程、全面落实

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、提升施工现场人防物防技防水平、严厉

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夯实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基础。


